
識別系統（LOGO 及 SEAL）工作小組第六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11 日 11:00 – 12:00  

地點：交大校區第三會議室、陽明校區行政大樓 3 樓教務處會議室 

主席：李威儀教授 

出席人員：簡仁宗副主秘、陳怡如主秘、電機系黃育綸教授（代理馮品佳教授）、物輔系蔡美

文教授（代理林明薇教授）、心智所鄭凱元教授、交大校友總會王統億特助、陽明校友總會林

敏哲醫師、公衛所洪辰昊 

請假：應藝所莊士頡 

紀錄：黃如妏 

 

壹、主席報告：依照本小組第五次會議決議之分工項目，請各項分工負責人或單位報告工作

進度。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辦理校徽徵稿網站建置事宜，提請同意。 

說  明 :  

一、為加速作業，擬請同意委託秘書處辦理校徽徵稿網站建置之招標及後續驗收付

款等相關事宜，並同意依需要進行招標。預估所需建置及維運技術支援經費為

含稅 21 萬元整（報價單如附件一）。 

二、為配合六月中開始公開徵件，徵稿網站應於六月一日前完成建置及通過測試。 

三、網頁設計授權秘書處進行初步審核，並在六月一日前由本小組共同召集人洪辰

昊及李威儀進行確認。 

四、網頁所需各項資料及內容請各負責相關人員或單位於五月二十日前做最後確

認。 

決  議： 

一、 招標規範內應包含保固及維運至少一年的服務。 

二、 以上各項工作若未能於 6/15 前如期完成，由兩位召集人徵得所有代表同意，

延後開始徵件時間至 7/1 起。（同意 8 票） 

 

案由二：是否需要限制過去曾有具體抄襲事證者不得參加徵件，請討論。 

說  明 : 本小組第二次會議曾就是否需要限制過去曾有具體抄襲事證者不得參加徵稿之議

題，決議列入後續會議討論，至今尚待議決。 

決  議：不進行限制。（同意 8 票） 



案由三：本識別系統工作小組成員是否可以參加徵件，請討論。 

說  明 : 本小組第二次會議曾就本識別系統工作小組成員是否可以參加徵稿之議題，決議列

入後續會議討論，至今尚待議決。 

決  議： 

一、 本小組成員不得以個人名義參加徵件。（同意 8 票） 

二、 本小組成員所屬法人或團體如參加徵件，本小組成員不得為主要設計人。（同

意 8 票） 

三、 審查過程中若有其他相關迴避原則，於後續會議討論。（同意 8 票） 

 

叁、臨時動議 

 

 

 

 

 

 

 

 

 

 

 

 

 

 

 

 

 

 

 

 

 

 

 

 


